《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、邮政管理局加强城市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工作的通知》

局综发【2007】26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邮政管理局

今年6月中旬,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和邮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城市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内建办[2007]172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分别对盟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单位，房地产管理部门，产权人和物业部门在加强信报箱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保障居民通信权益等方面提出明确了要求；同时，针对2007年以前投入使用但未安装信报箱的住宅楼房，也提出了具体意见。《通知》的下发，对当地住宅楼房信报箱的建设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住宅楼房信报箱是保障公民通信权利和通信自由的公共服务设施，也是住宅楼房通邮的基本条件之一。1991年，邮电部、建设部《关于在城市住宅楼房设置信报箱、信报箱群、信报间（或信报收发室）的联合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联合通知》）下发后，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，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，方便了居民用邮，改善了邮政投递条件，保证了公民邮件、报刊的安全。但是，随着社会经济和建设的不断发展，部分地区对《联合通知》的精神未很好地贯彻执行，造成新建住宅楼房信报箱安装率不高。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近期统计，全国市（地）以上城市住宅楼房有2808012幢，已安装信报箱的楼房仅有1116085幢，信报箱安装率为39.74%；老、旧楼房没有安装信报箱，或原有信报箱破损、格口太小、维修不到位等，严重影响了公民邮件接收和邮件安全，造成用户投诉，影响了政府和邮政企业形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争取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，为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争取政策的做法，值得各局借鉴。为推进地区信报箱建设，现将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领导要高度重视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工作，将解决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工作，作为为民办实事，促进邮政业发展，确保公民通信权利的大事来抓。请结合本地区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情况，积极与省（区、市）建设厅沟通，争取相关政策，争取联合发文。

二、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要会同省（区、市）邮政公司，摸清当地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情况，查找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主动向省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及建设厅等相关部门汇报，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。

三、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应和当地人民政府共同做好对住宅楼房邮政信报箱、邮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报箱生产的监管，确保邮政通信畅通和公民通信权利。

四、请于10月20日前将本省（区、市）住宅楼房信报箱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（书面材料）报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三日
